附件一：      
单位推荐名额分配表

	二级学院团校学员推荐名额分配表

	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
	10

	地理与旅游学院
	7

	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
	9

	经济管理学院
	10

	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
	6

	教育科学学院
	7

	美术与设计学院
	6

	数学与大数据学院
	9

	生命科学学院
	9

	体育学院
	6

	外国语学院
	7

	文学与传媒学院
	9

	旭日广东服装学院
	8

	信息科学技术学院
	9

	音乐学院
	6

	政法学院
	8
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4

	注：二级学院应推荐团总支第一副书记、学院学生会主席、学生党支部副书记等及其他符合条件者；自荐名额不限，需报团总支审核，由二级学院一同报送材料。


	

	校级学生组织团校学员推荐名额分配表

	学生校长助理
	5

	团委秘书长团
	5

	团委直属部门
	10

	国旗护卫队
	5

	学生会
	6

	学生社团联合会
	7

	青年志愿者联合会
	8

	大学生艺术团
	7

	勤工助学服务中心
	5

	大学生礼仪主持队
	4

	注：除学生校长助理和团委秘书长团，校级学生组织应至少推荐组织第一负责人（正职）和非第一负责人（副职）各1名、大二部长骨干若干名；自荐名额不限，需报校级学生组织审核，由校级学生组织一同报送材料。


